輔仁大學資訊管理學系自主學習學分課程認證申請書
114.06.23資訊管理學系113-3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
	申請日期
	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	學年度/學期
	      學年度第      學期

	系級
	

	學號
	

	姓名
	

	連絡電話
	

	電子郵件
	

	自主學習

學分課程

科目名稱
科目代碼
	中文：自主學習－社團學習與實作：系學會活動籌備與執行
英文：Autonomous Learning: Planning and Execution of Student Association Activities
學分：1學分
科目代碼：

	課程類型
	學生參與系學會活動籌備與執行的歷程，轉化為具體可量化的學習成就，符合各項認證條件即可申請自主學習-社團學習與實作：系學會活動籌備與執行，申請以一次為限。

	自主學習學分

課程認證

證明文件
	1、 參與時數證明
2、 成果紀錄與佐證文件

1. 活動簽到紀錄或工作執行紀錄表。
2. 活動企劃書（須註明個人職責與分工內容）。

3. 自主成果報告書與結案回饋表（每題 50 至 100 字）。

4. 活動參與照片 3 至 5 張（須呈現學生本人參與過程）。

	申請人簽章
	年    月    日

	開課單位

收件審核
	年    月    日


	以下欄位由開課單位填寫

	學分之認證(檢附審核會議紀錄)

	認定課程名稱
	中文：自主學習－社團學習與實作：系學會活動籌備與執行
英文：Autonomous Learning: Planning and Execution of Student Association Activities

	認證通過
學分數
	1學分

	認證結果
	□通過

□不通過(不登錄成績)
  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自主學習

認證小組
	__114__年__12__月__03__日__114__學年度第__一__次

【資訊管理學系】課程小組委員會審議。

	系主任
	  114  年       月      日

	院長
	  年       月      日


注意事項：
1、 依「輔仁大學自主學習學分實施辦法」第五條，學生完成自主學習後，得填寫自主學習學分課程認證申請書，並檢具相關證明文件或資料，每學年第一學期於12月10日前、第二學期於5月10日前(例假日順延一日)，向本系提出申請。
2、 依「輔仁大學自主學習學分實施辦法」第八條，本系於彙整申請案件後，提交課程委員會，每學年第一學期於12月31日前、第二學期於5月31日前(例假日順延一日)，依本辦法及開課計畫書完成認證作業。
3、 依「輔仁大學自主學習學分實施辦法」第十條，學生申請自主學習學分認證通過者，甲類及乙類至多採計各六學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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